	附件

	云南省陇川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公示表

	单位：德宏州陇川县烟草专卖局（盖章）                                                                 制表时间：2025年3月31日

	名称
	
	单元网格划分情况
	单元网格数量情况
	单元网格距离情况
	
	总量情况
	备注

	陇川县
	乡镇
	网格
	区域描述
	规划数（个）
	当前实际数（个）
	余量（个）
	零售点间距（米）
	其他条件描述
	陇川县总量规划数（个）
	规划说明
	2023年人口

	
	章凤镇
	章凤单元网格1
	老街子社区
	210
	183
	27
	100
	    1.章凤镇规划总数按实际居住人口的1%设置，其中老街子社区、新城社区位于主城区，经济发展规模较大，人口较为集中，零售商店集中程度较高，老街子社区按章凤镇规划总数的40%设置规划数，新城社区按章凤镇规划总数的30%设置规划数，章凤村民委员会按章凤镇规划总数的6%设置规划数，拉勐村委会、户弄村民委员会、芒弄村民委员会、迭撒村民委员会、芒拉村民委员会、弄贯村民委员会均按章凤镇规划总数的4%设置规划数（实际人口以政府部门提供的户籍人口数据为准）；
     2.社区行政区划范围内，主要道路两侧零售点合理布局按照“数量限制与距离限制”的模式进行设置；不临街划片居民小区、城郊区域以人口数进行数量限制布局，商场类以商户数量进行适量限制与距离限制布局，对应范围设置零售点数量及距离如下：
（1）主要街道两侧新设零点相邻零售点间距不少于100米
（2）划片的居民小区，根据该小区人口数量，每满300人，可在该小区内部设置1个零售点，但相邻零售点间距不少于50米（实际人口以政府部门提供的户籍人口数据为准）；
（3）居住人口较为集中的村民小组，根据该小组人口数量，每满300人，可在该小组内设置1个零售点，但相邻零售点间距不少于50米（实际人口以政府部门提供的户籍人口数据为准）；
（4）大型综合类市场、专业市场、商场和集贸市场等内部，行人、机动车可以自由通行完全开放的大型商业体道路一层商铺设置零售点，在区划范围内按固定商铺户数设置零售点，每50户正常经营商铺（户）可设置1个零售点，且间距不低于50米。
（5)政府审批备案的开放式旅游景区内等场所，有固定建筑物，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下的可设置1个零售点，每超过1000平方米可增设1个零售点，最多不超过2个，零售点间距不低于500米，不受单元网格规划数及总量规划数限制及总量规划数限制。
	1006
	210/180
	52486

	
	
	
	合计
	210
	183
	27
	
	
	
	
	

	
	
	章凤单元网格2
	新城社区
	158
	126
	32
	100
	
	
	158/118
	

	
	
	
	合计
	158
	126
	32
	
	
	
	
	

	
	
	章凤单元网格3
	章凤村民委员会
	32
	43
	-11
	100
	
	
	32/43
	

	
	
	
	合计
	32
	43
	-11
	
	
	
	
	

	
	
	章凤单元网格4
	拉勐村民委员会
	21
	25
	-4
	100
	
	
	21/25
	

	
	
	
	合计
	21
	25
	-4
	
	
	
	
	

	
	
	章凤单元网格5
	户弄村民委员会
	21
	25
	-4
	100
	
	
	21/25
	

	
	
	
	合计
	21
	25
	-4
	
	
	
	
	

	
	
	章凤单元网格6
	芒弄村民委员会
	21
	39
	-18
	100
	
	
	21/41
	

	
	
	
	合计
	21
	39
	-18
	
	
	
	
	

	
	
	章凤单元网格7
	迭撒村民委员会
	21
	31
	-10
	100
	
	
	21/31
	

	
	
	
	合计
	21
	31
	-10
	
	
	
	
	

	
	
	章凤单元网格8
	芒拉村民委员会
	21
	19
	2
	100
	
	
	21/19
	

	
	
	
	合计
	21
	19
	2
	
	
	
	
	

	
	
	章凤单元网格9
	弄贯村民委员会
	21
	21
	0
	100
	
	
	21/21
	

	
	
	
	合计
	21
	21
	0
	
	
	
	
	

	
	城子镇
	城子单元网格1
	城子镇（乡镇主要街道）
	28
	57
	-29
	100
	1.乡村区域按实际居住人口数进行布局，按照“数量限制与距离限制”的模式进行设置，根据人口数300人以上设置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进行规划总数；乡镇主要街道（含所在村委会）按全乡（镇）规划总数30%的比例设定零售点规划，零售点之间间距不少于100米； 乡镇其他区域按全乡（镇）规划总数70%的比例设定零售点规划，人口数300人以上可以设置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每增加300人可增设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且零售点间距不少于100米（实际人口以政府部门提供的户籍人口数据为准）；
2.大型综合类市场、专业市场、商场和集贸市场等内部，行人、机动车可以自由通行完全开放的大型商业体道路一层商铺设置零售点，在区划范围内按固定商铺户数设置零售点，每50户正常经营商铺（户）可设置1个零售点，且间距不低于50米。
3.政府审批备案的开放式旅游景区内等场所，有固定建筑物，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下的可设置1个零售点，每超过1000平方米可增设1个零售点，最多不超过2个，零售点间距不低于500米，不受单元网格规划数及总量规划数限制及总量规划数限制。
	
	92/187
	27614

	
	
	城子单元网格2
	城子镇（其他区域）
	64
	126
	-62
	100
	
	
	
	

	
	
	合计
	
	92
	183
	-91
	
	
	
	
	

	
	景罕镇
	景罕单元网格1
	景罕镇（乡镇主要街道）
	32
	62
	-30
	100
	
	
	106/227
	31740

	
	
	景罕单元网格1
	景罕镇（其他区域）
	74
	163
	-89
	100
	
	
	
	

	
	
	合计
	
	106
	225
	-119
	
	
	
	
	

	
	陇把镇
	陇把单元网格1 
	陇把镇（乡镇主要街道）
	20
	22
	-2
	100
	
	
	68/117
	20289

	
	
	陇把单元网格2 
	陇把镇（其他区域）
	48
	91
	-43
	100
	
	
	
	

	
	
	合计
	
	68
	113
	-45
	
	
	
	
	

	
	户撒乡
	户撒单元网格1 
	户撒乡（乡镇主要街道）
	27
	27
	0
	100
	
	
	89/176
	26797

	
	
	户撒单元网格2
	户撒乡（其他区域）
	62
	146
	-84
	100
	
	
	
	

	
	
	合计
	
	89
	173
	-84
	
	
	
	
	

	
	清平乡
	清平单元网格1
	清平乡（乡镇主要街道）
	11
	12
	-1
	100
	
	
	37/40
	11240

	
	
	清平单元网格2
	清平乡（其他区域）
	26
	28
	-2
	100
	
	
	
	

	
	
	合计
	
	37
	40
	-3
	
	
	
	
	

	
	王子树乡
	王子树单元网格1
	王子树乡（乡镇主要街道）
	14
	17
	-3
	100
	
	
	46/27
	13778

	
	
	王子树单元网格2
	王子树乡（其他区域）
	32
	10
	22
	100
	
	
	
	

	
	
	合计
	
	46
	27
	19
	
	
	
	
	

	
	勐约乡
	勐约单元网格1
	勐约乡（乡镇主要街道）
	8
	15
	-7
	100
	
	
	25/23
	7489

	
	
	勐约单元网格2
	勐约乡（其他区域）
	17
	8
	9
	100
	
	
	
	

	
	
	合计
	
	25
	23
	2
	
	
	
	
	

	
	护国乡
	护国单元网格1
	护国乡（乡镇主要街道）
	5
	9
	-4
	100
	
	
	17/17
	5103

	
	
	护国单元网格2
	护国乡（其他区域）
	12
	8
	4
	100
	
	
	
	

	
	
	合计
	
	17
	17
	0
	
	
	
	
	

	合计
	
	
	1006
	1313
	-307
	
	
	
	
	196536

	备注：1.本公示表的数据根据本县零售点布局规划实行定期评价、动态管理。
2.每季度根据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市场形势等变化情况对本表中的数据进行动态调整，规划数相应进行动态更新，以每季度最后一次公示的数据为准。
3.本公示表自2025年04月03日起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及陇川县烟草专卖局公示栏上向社会公众公布调整情况，并于2025年04月14日开始实施，同时报德宏州烟草专卖局备案。
4.本公示表的规划数据不包括汽车站、部队、监狱、看守所、戒毒所等封闭式特殊区域、高速公路单侧加油站（含服务区）。
5.本数据由云南省陇川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咨询电话：0692-717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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